


政府采购项目施工合同

采购单位 (甲方) 平利县水利局

陕西中宏盛昌建设有限公司供 应 商 (乙方)

签订地点 平利县水利局 _ 签订时间2026年3月23日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 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 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招标投标法》 等法-律、 法规规定，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，甲乙双方签

订本合同。

第一条 工程概况；

1、 工程名称： 平利县城关镇沙河村四组河堤项目 (一期)

2、 工程地点： 平利县城关镇沙河村四组

3、 承包范围： 施工图设计内容、招标文件及工程量清单的内容。

4、 承包方式： 包工包料，固定单价，总价可变。

5、 工期： 4月23日竣工。

6、 工程质量

30天。 本工程自_2026年3月 24日开工， 于 2026年

： 合格

7、 合同总价款 (人民币) : 大写： 陆拾肆万零叁佰陆拾元整

小写： ¥640360.00元

第二条 甲方权利和义务

1、 开工前 7 _天，向乙方提供经确认的施工图纸或作法说明 二份，并向乙方进行

图纸会审和现场交底。

(1) 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的要求及完成的时间： 开工前。

(2) 将施工所需的水、 电、 电讯线路接至施工场地的时间、 地点和供应要求： 协调

施工现场用接电、接水。

(3) 施工场地与公共道路的通道开通时间和要求： 开工前三且。

(4) 工程地质和地下管线资料的提供时间： 开工前三日内提供地下强、弱电及给水

管网资料

2、 指派_曹文化_为甲方驻工地代表，负责对本工程质量、 材料、 工程进度等合同履

行监督检查、 认证工作，办理验收、 变更、 登记手续和其他事宜。 如乙方施工中存在质量

问题，经甲方代表指出后不改正的， 甲方有权责令停工，严重的停止执行合同 。

3、 委托陕西明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公司进行工程监理，监理公司任命韩志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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